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辦理車輛協尋作業委外處理要點









本會96年4月26日第8屆第6次理事會議通過
金管會96年6月4日金管銀（五）字第09600197420號函准備查
一、本會為利金融機構辦理車輛協尋作業委外處理，以提高其授信管理效率，並兼顧債務人權益之保障，特依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簡稱金管會)96.3.6金管銀（五）字第09650000610號函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金融機構辦理車輛協尋作業委外處理，除應依照金管會頒訂「金融機構作業委託他人處理內部作業制度及程序辦法」規定外，並應符合本要點規定。

三、受委託機構應具備下列資格條件：

（1） 取得主管機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之公司，且委外事項係受委託機構合法得辦理之營業項目。

（2） 受委託機構之負責人應無「銀行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準則」第三條第一項除第十三款外之各款所述情形，並出具相關之聲明書。

四、受委託機構人員應無下列情事之一：

（1） 曾犯刑法、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檢肅流氓條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相關暴力犯罪，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2） 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3） 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或有其他債信不良紀錄尚未了結者。

（4） 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者。

五、受委託機構就客戶資料之保密，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受委託機構及協尋人員須簽訂客戶資料保密承諾書。

（二）受委託機構及其協尋人員對於金融機構及客戶資料須有嚴格保護措施，確保接觸資料不外洩金融機構及客戶資料，且不得為其他不當利用。

六、金融機構應定期及不定期對受委託機構辦理車輛協尋作業進行查核及監督，確保遵守下列規定：

（一）照會確認取車占有及暫緩取消車輛協尋：

1.照會確認是否執行占有：
受委託機構應於尋獲車輛時與金融機構承辦人員查詢照會，確認該車是否仍須執行取回占有（如該車輛可查知貸款已清償、已遭嚴重損壞，修理費過鉅、無法修復或因酒駕、違反道路管理條例遭吊扣車輛者，或遭遇暴力糾紛，應告知金融機構，了解是否仍須占有取回）。

2.暫緩取消車輛協尋：
金融機構如須暫緩或取消協尋車輛案件，均應以書面通知受委託機構並經電話確認之。受委託機構對於暫緩取消協尋車輛者，應立即依金融機構指示辦理。

（二）取車時之處理程序：

1.取車前應確實核對廠牌型式、車號及顏色，以避免取回非金融機構之車輛。

2.協尋人員取車過程中如遇借款人或使用人，應主動表明係受金融機構委託取車身分及出示相關文件。

3.取車時，除客戶同意協尋人員將抵押車輛直接開至保管地點外，應儘可能利用拖吊或板車方式移置車輛。如客戶在場不同意取回者，應通知金融機構自行派員處理，不得以任何不法暴力方式取回車輛。

4.取車時如客戶在場並同意交付鑰匙時，應當場清點車上物，並請客戶簽署同意書，以免導致車上物滅失之爭議。

5.取車時就車輛之實體現況（車輛外觀前後左右或特殊損傷等），應拍照存證及貼封條，並應將該照片正本送交金融機構收執，以明權責。

6.應於現場留下金融機構依法實行占有之記載及聯絡電話，以供車輛使用人知悉車輛由金融機構取回。

7.協尋人員應注意服裝儀容，不得穿拖鞋、嚼檳榔或喝酒等不良行為。

8.禁止協尋人員以圍堵之方式逼迫行進中之車輛停止；或車輛行駛間遇到紅燈暫停時，強行取回該車輛。

9.禁止協尋人員利用肢體語言暴力威脅、恐嚇方式取車；取車過程中，不得造成車主或使用人身體傷害。

（三）取車後之處理程序：

1.案件回報：受委託機構應於取回車輛後，將尋獲車輛之時間、地點、執行概況及該車輛可目視查知之車況，製作取回車輛回報單，並立即通知金融機構，金融機構並應通知債務人。

2.車輛使用人交付鎖匙或車輛拍賣前，受委託機構如代為開（配）鎖，應負責清點占有車輛之車內物品及拍照，同時製作「車輛狀況暨車內物品檢查表」，並將表單傳真予金融機構承辦人員留底存查。

七、禁止協尋人員以任何理由向債務人或第三人收取債款或任何費用。

八、禁止協尋人員擅自對車主或使用人允諾或作不實之陳述，欺騙客戶或使用人。

九、禁止受委託機構將車輛協尋作業複委託。

十、金融機構與委託機構訂定車輛協尋之委外契約應符合第五點至第九點規定，並應明訂受委託機構之尋車作業如因違反本要點所訂規定，金融機構得暫停、終止委託契約及依其他相關罰則辦理。

十一、金融機構違反本要點，本公會得依本公會章程第十七條予以處分（警告或停止金融機構應享權利，或處五十萬元以下之違約金）。

十二、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各金融機構內部有關規定辦理。

十三、本要點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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